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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民航领域职业技能人才培养项目招生工作的

郑重声明 

 

为规范民航领域专业人才职业技能培养项目招生秩序，保障广大学员合法权

益，结合近期相关管理要求及项目实际情况，国家开放大学培训中心特发布本郑

重声明： 

一、项目官方合作与办学主体说明 

国家开放大学作为教育部直属新型高等学校，仅与中国民航大学（民航局直

属高校）存在民航领域专业人才职业技能培养项目的官方战略合作关系，双方具

体实施单位为国家开放大学培训中心和中国民航大学职业技术学院。该项目依托

双方资源优势，构建 “技能培训 + 学历提升 + 就业推荐” 一体化培养体系，

实践教学依托中国民航大学东丽校区设立人才培养基地开展，学历教育由国家开

放大学天津分部（即天津开放大学）按规定实施，无其他任何授权合作单位或联

合办学主体。 

针对近期发现的个别机构冒用 “民航领域专业人才职业技能培养项目管理

办公室” （以下简称“项目办”）名义发布虚假宣传材料的行为，特此澄清：

该“项目办”为两单位合作内设协调机构，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及对外行文、招

生收费权限，个别机构冒用“项目办”名义发布的各类信息均属违规无效。 

二、招生工作核心规范要求 

报名渠道规范：培训项目招生简章由国家开放大学培训中心或中国民航大学

职业技术学院官方网站发布，报名须通过国家开放大学培训中心备案的正规渠道

报名，所有报名信息均需通过审核确认。未经备案的任何机构或个人均无权以项

目名义开展招生活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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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生对象与条件：项目面向普通高中、职业高中、技工学校及中等专业学校

毕业生或同等学力人员、高职本科毕业生等开展职业技能培训，各专业方向另设

年龄、学历、身体条件等具体要求（详见官网招生简章），无 “无门槛入学”

“内部指标” 等违规招生情形。 

收费标准与方式：职业技能培训费、学历教育学费等均按官方公示标准收取，

其中职业技能培训费由国家开放大学培训中心收取，学历教育费用分别由国家开

放大学天津分部（即天津开放大学）按规定收取，均开具正规发票。严禁任何单

位或个人额外收取 “中介费”“服务费”等费用，缴费前须核实收款账户为官

方指定对公账户。 

三、严厉禁止的违规招生行为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》《广告法》等法律法规及教育行政部门监管

要求，以下行为均属违规，我中心绝不认可： 

1.虚构合作关系或就业承诺，如 “与某航空公司独家合作”“100% 安置民

航系统工作”“包就业”“内部指标”“直签机场/航司”“央国企直签”“包

过民航资格好事”“高薪就业”等虚假表述。 

2.使用 “国家级”“顶级师资”“唯一办学单位”等绝对化用语，或“最

后一批名额”“内部指标”等诱导性表述进行招生宣传。 

3.冒用国家开放大学、国家开放大学培训中心、中国民航大学、中国民航大

学职业技术学院等名义，利用网络、微信、微博、短视频、宣传单等渠道发布虚

假信息行为。 

4.擅自变更收费标准、增设收费项目，或通过第三方个人账户收取费用等违

规收费行为。 

四、暂停招生相关说明 

根据项目规范管理需要，自国家开放大学培训中心 2026 年 4 月 14 日发

布声明之日起，暂停民航领域专业人才职业技能培训项目招生工作。暂停期间，

任何以该项目名义开展的招生宣传、报名收费等活动均属违规，我中心将依法追

究相关主体责任。恢复招生时间将通过国家开放大学培训中心官方渠道另行通

知，请广大学员密切关注。 

暂停招生期间，我中心将联合中国民航大学职业技术学院对项目合作体系、




